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庐 山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庐府复字〔2025〕54 号

申请人：余 XX

被 申 请 人 ： 庐 山 市 公 安 局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11360427MB0240653B，住所地庐山市白鹿镇迎宾大道 6 号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限制人身自由约 5

小时的行为不服，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机关于8月25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

于 9 月 28 日听取申请人意见，并于 10 月 10 日延长审理期限。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违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约 5 小

时，不给吃不给喝不给拉的暴力行为违法，违法不作为乱作为；

赔偿误工费 2 万元与精神损失费 15 万元。

申请人称：主要事实理由如下。一、事实经过。2025 年 8

月 15 日下午，申请人驱车来到庐山南门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恶

势力围攻堵截，申请人赶紧跑向对面山南派出所报案，被申请

人违法不作为乱作为，将申请人身上物品全部搜出，包括手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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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证、行驶证、车钥匙，非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长达约 5

小时，不给吃不给喝不给拉，在没做任何材料的情况下，未经

申请人同意，非法查询获取申请人行车轨迹，且违法扣留车辆。

二、关于报案时间。申请人见马路对面约 100 米就是被申请人

处，赶紧跑去报案，有监控为证。十多分钟后，被申请人才叫

陈 XX 打电话报案，颠倒黑白。如此近距离打电话报案有悖常理，

更加证明被申请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。三、关于非法营运。

被申请人负责治安，无权查“非法营运”车辆。被申请人认为

申请人涉嫌“非法营运”，但并不存在乘客。陈 XX 与徐 XX 证词

不一致，一个说有 8 个乘客，一个说 6 个乘客，都上了申请人

的车，但被申请人都没做乘客的视频或笔录材料。申请人的车

是房车，每公里耗油 1 元，而打车 50 公里市场价为 47 元左右，

用房车载客赚不到钱。四、关于威胁他人。被申请人称申请人

有威胁他人更是荒谬，申请人孤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庐山

南门，遇到不明身份的黑恶势力，申请人遇事冷静克制敬畏法

律，跑到对面派出所报案。五、被申请人不给申请人做材料又

不给走就是限制人身自由。申请人哀求才上了一次厕所。下午

约 6 点，被申请人的民警都在吃饭，不让申请人出去吃饭也不

给饭吃，口干讨杯水喝也没有。而且未经申请人同意强行搜出

手机查询车辆行车轨迹违法。六、被申请人称未对车辆采取扣

押措施，但车辆是先由申请人违法扣押。车辆线索移交函未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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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法律依据，是违法行为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涉案警情及处理情况。2025 年 8

月 15 日 17 时 06 分许，被申请人接到陈 XX 报警，称在九江市庐

山赛阳路38号南门换乘中心摆渡车下客区发生一起非法营运和

涉嫌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警情。接报后申请人出警单位立即赶

往现场进行处置。经了解，8 月 15 日 17 时许，在九江市庐山赛

阳路 38 号南门换乘中心摆渡车下客区，申请人与徐 XX 因揽客

问题，发生口角纠纷，期间余 XX 有涉嫌口头威胁和动作威胁（使

用拳头砸身边垃圾桶）的行为，双方在现场无法达成一致。被

申请人遂将涉事双方带回所内进行进一步调查，调查期间徐 XX

表示不予追究对方威胁其人身安全行为。2025 年 8 月 15 日 19

时 39 分许，被申请人依照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

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该警情进行了调解处理，并将

代为保管的手机、驾驶证、行驶证等随身物品发还给申请人，

同时将涉嫌非法营运(车牌号：赣 GD1SXX)的线索移送庐山市交通

运输局景区庐山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队处理，申请人也离开了

派出所。

二、对申请人复议请求和理由的核查情况说明。1.申请人

称：“被申请人违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约 5 小时，不给吃不给

喝不给拉的暴力行为。”经核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8 月 15

日 17 时 11 分许到达出警现场，至 17 时 21 分许，因双方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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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被申请人将涉事双方及陈 XX 带至派出所

开展进一步调查。根据调取的被申请人室内及室外视频监控中

显示，申请人除被申请人对其询问外，在所内办事大厅、所外

区域活动自由。同日 18 时 38 分至 18 时 40 分，申请人自行前

往庐山南门换乘中心车辆出口旁公共厕所上卫生间，无人跟随，

在所时长约 2 小时 19 分。因此申请人称被申请人限制其人身自

由长达 5 小时的复议理由不属实，且因其行动自由不存在不给

吃不给喝不给拉的暴力行为。2.申请人称：“被申请人违法不

作为乱作为，将申请人身上物品全部搜出手机驾驶证行驶证车

钥匙，在没有做任何材料的情况下，未经申请人同意，非法查

询获取申请人行车轨迹，违法扣留报案人的车辆。”经核查，

因被申请人接警时，陈 XX 及徐 XX 均反映申请人有威胁他人人身

安全的行为，被申请人遂将申请人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询问。

询问过程中，根据《公安机关代为保管涉案人员随身财物若干

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，对申请人随身财物（手机、驾驶证、行驶

证、车钥匙等）进行代为保管，未有搜身行为。被申请人在对

申请人进行询问时其拒不配合制作笔录，为查明事情经过，被

申请人遂对申请人的行车轨迹通过周边监控进行查阅。警情调

解后，被申请人对代为保管的随身财物已进行发还，涉案车辆

由庐山市交通运输局景区庐山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法予以

扣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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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被申请人在处置警情过程中，程序合法，处置得当，

不存在乱作为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违法扣留报案人车辆等情

况，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于法无据。且被申请人未对

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也未对其车辆采取扣押措施，其提交的复

议申请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

情形，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5 年 8 月 15 日 17 时 06 分，案外人陈 XX

见申请人和徐 XX 因抢客发生口角纠纷，认为申请人有涉嫌口头

威胁的行为，为防止发生肢体冲突，便电话报警。随后，被申

请人的两名民警接警后迅速出警（ch1-16:58:40）。与此同时，

室外监控 ch3 视频显示（显示时间有误，ch3 比 ch1 晚 10 分钟

左右），申请人正前往派出所（ch3-17:07:45），双方在派出所

外相遇，而后共同前往现场（ch3-17:08:15），室内监控显示申

请人并未入所（ch1-16:58:45）。17 时 11 分许，民警到达出警

现场。室外室内监控视频亦显示陈 XX 报警前 1 小时内，均未见

申请人前往派出所报案。17 时 19 分许，因双方在现场无法达成

一致意见，被申请人口头传唤申请人、徐 XX 和陈 XX 至派出所开

展进一步调查。17 时 33 分（标准时间比 ch1 晚 10 分钟左右，

故减 10 分钟为监控时间 17 时 23 分），监控视频显示被申请人

让申请人交出手机。17 时 38 分，申请人回到办案接待大厅，并

和一名民警去到综合服务窗口后面。18 时 36 分，申请人与民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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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综合服务窗口后面出来，而后坐在办案接待大厅的长椅上。1

8 时 38 分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当着申请人的面开始吃晚饭。18

时 48 分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一名民警交谈后，出去上厕所，并

于 2 分钟后返回。期间无人跟随。19 时 03 分，庐山市交通运输

局工作人员到达派出所。19 时 36 分，被申请人和庐山市交通运

输局工作人员办理线索移交手续，并将物品归还申请人，包括

车钥匙、手机、身份证。19 时 38 分许，申请人离开派出所。全

程询问查证及等候交接的时间为 2 小时 19 分左右，且视频显示

申请人除接受询问查证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办案接待大厅自由

活动。

另查明，同日，庐山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人作出庐山交罚

〔2025〕1033 号《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，对申请人赣G1S08(蓝

牌）汽车进行扣押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接处警登记表、民警出警照片、

陈 XX 权利义务告知书和询问笔录、徐 XX 权利义务告知书和询问

笔录、庐山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到达派出所现场照片、线索

移交函、光盘 3 张（包含民警出警执法视频记录、申请人从进

入到离开派出所的室内室外监控视频）、听取意见笔录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，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

管理工作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为庐山市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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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负责本辖区内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。本案中，因申请人与

徐 XX 在辖区内因抢客发生口角纠纷，且被申请人接到报警，其

有权处理该纠纷。关于被申请人是否有权查处非法营运车辆的

问题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，其在处置

治安案件时查出申请人涉嫌非法营运，而后将案件移交庐山市

交通运输局处理，亦符合法律规定。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一、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山南派出所的

涉案传唤行为是否可诉；二、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法限制申请

人人身自由以及违法不作为乱作为；三、被申请人是否违法扣

押了申请人的车辆；四、申请人的赔偿主张是否予以支持。

关于被申请人派出机构山南派出所的涉案传唤行为是否可

诉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

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

复议案件。”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申请人的山南派出所对申

请人的传唤行为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施传唤后，并未对申请

人作出后续的行政处罚，因此本案被诉传唤行为并非行政机关

为作出行政决定而实施的过程性行为，其未被最终的结论性行

为所吸收和覆盖，且被申请人的传唤行为客观上对申请人的人

身产生了一定的限制，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已产生了影响，故

本案被诉传唤行为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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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以及违法

不作为乱作为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八

十二条规定:“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，经公

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，使用传唤证传唤。对现场发现的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，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，可以口头传

唤，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。”第八十三条规定：“对违反

治安管理行为人，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，询问查

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……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主张其先报

案并非事实，陈 XX 报警在先，申请人在前往派出所的途中遇到

刚出所的民警，再一同前往现场。被申请人接警后及时到达现

场处警，根据现场的情况及为查证相关事实，依据上述规定对

于申请人进行口头传唤，并无不当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仅是口

头传唤，未使用手铐、警绳等约束性警械，不具有限制人身自

由的强制性质，且申请人到达被申请人处后也是可以自由走动，

且配合调查查证时间为两小时左右，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不存

在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。虽然被申请人口头传唤时未出示

证件，但根据出警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办案民警身着制式警服

并表明身份，已充分保障了申请人作为被传唤人的程序性权利。

但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七条“需要

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，经公安派出所、县级以上公安机

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，使用传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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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唤。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，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，

可以口头传唤，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、到

案时间和离开时间”的规定，本案被申请人在口头传唤申请人

后，应当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记明传唤情况和询问情况。

因被申请人经询问调查，认为不存在违法事实不作治安案件受

案，并将处警情况进行登记的方式进行受理、调查、告知。被

申请人口头传唤申请人，询问调查符合程序。虽未对申请人制

作询问笔录有不妥，但未对申请人的相关权益产生实质性的影

响，尚不构成违法，故本机关认为仅存在瑕疵，予以指正。根

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

“询问查证期间应当保证违法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

间，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”，虽被申请人未做询问笔录，但根

据现场监控视频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停留时间两小时左右，

且其后一小时内可在大厅自由活动，大厅内有自助饮水设备，

上厕所也未被跟随，故申请人主张的被申请人不给吃、喝、拉，

本机关不予采信。

关于被申请人是否扣押了申请人的车辆。根据《公安机关

代为保管涉案人员随身财物若干规定》第四条的规定：“涉案

人员到案后，民警应当立即对其进行安全检查，对其随身携带

的财物进行审查和甄别。经审查，与案件无关的，依照本规定

处理；属于涉案财物的，依法予以扣押；确实无法查清的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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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案部门暂时代为保管，待查清后依法处理。”第十条规定：

“对于代为保管的涉案人员随身财物，办案人员、随身财物管

理人员应当会同涉案人员查点清楚，并在随身财物专门台账中

登记，由办案人员、随身财物管理人员和涉案人员共同签名确

认，将有关财物放入存放柜保管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处理

申请人和徐 XX 的纠纷时，出于询问查证的保密性等因素，可以

代为保管申请人的随身财物，包括手机、驾驶证、行驶证和车

钥匙等，而后被申请人已及时归还。故被申请人虽在询问查证

期间短暂取走了车钥匙，但是出于为申请人保管随身物品的目

的，并非是要将车辆转移由被申请人控制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并

未扣押申请人的车辆。申请人还主张被申请人强行搜出手机违

法查询车辆行车轨迹及查看其隐私，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，且

监控视频显示手机非搜身所得，行车轨迹是被申请人调取监控

所得，故不予认可。尽管被申请人可以代为保管随身物品，但

是这种随身物品的管理应当依法进行，应当登记台账，并由相

关人员共同签名确认。而根据查明的事实，被申请人的办案民

警在此过程中，方法简单、手续欠缺，违反了随身物品的管理

的相关规定，其保管申请人物品的行为有所不当，本机关予以

指正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予以支持问题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二条规定“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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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行使职权，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合法权益的情形，造成损害的，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

偿的权利”。也就是说，违法行政行为造成当事人合法权益损

害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如果当事人没有合法权益受损的

事实，即便行政行为违法，行政机关也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。本

案中，被申请人并未非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，也未扣押车辆，

申请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被申请人行政行为造成其损失的

证据，故申请人提出的误工费 2 万元和精神损失费 15 万元的赔

偿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履行了相应的法定职责，申请人的复

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据此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余 XX 的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湖口县人民法院或庐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庐山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11 日


